
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6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2026年2月3日）
	序号
	企业名称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措施
	下达决定书时间
	处罚文书号
	备注

	1
	福州创世纪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创世纪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将氧化池废水暂存在公司有机肥厂西侧闲置山头高、中、低3个未做防渗漏措施的土坑。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者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也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即投入生产、使用，或者建设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正常运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壹万贰仟元人民币罚款（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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